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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、证照管理制度 

为规范协本会印章、证照管理，依据《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章程》

及其他相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目前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印章包括协会公章、合同专用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法人私

章；证照包括营业执照（正、副本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卡）、银行帐户、

税务登记证（地税、国税）、协会相关业务资证及各下属协会开展经营活动

所需的各种证照。 

二、协会的公章、合同章由协会负责人管理，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由

协会会计管理，预留在银行财务印鉴中的私章由协会出纳管理，特殊情况

不能按以上岗位规定管理的，由分协会负责人负责安排管理人员，但公章、

财务章和法人私章必须是分开管理，各部门章由部门负责人管理。 

三、协会的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（卡）、税务登记证（含国税、

地税）、财政登记证及其它证照由协会相关部门负责统一管理。 

四、协会必须按照各地有关部门（工商局、税务局等）的要求，按时办理

各种证照的年检、变更、更换工作，保证协会经营主体资格符合法律法规

要求。 

五、协会营业执照正本应悬挂在协会所在地。  

六、按印章、证件的类别建立独立完整的印章、证照档案记录本。印章、

证照使用前应登记使用日期、经办人、审批人、用途等。 

七、协会的营业执照正、副本不得外借，不得与其他单位、组织及第三人

共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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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未经协会批准，协会部门不得以协会名义对外联系业务，签各种单 

据、打欠条等行为。 

九、不得擅自以协会的名义为本人、其他单位、个人提供担保、贷款、抵

押，也不得擅自以协会名义向其他单位/组织/个人借款。 

十、协会各部门现行的印章、印鉴未经协会批准和授权，不得擅自重刻、

复制、注销。如需启用新印章、印鉴，必须经协会领导同意和授权。 

十一、协会各部门责任人不得利用协会印章、证照签订各种假经济合同，

不得利用印章、证照进行违法活动等等。 

十二、协会各部门印章、证照丢失时应立即向协会综合部报告，并依法公

告作废，重新刻制。 

十三、协会各部门必须明确各印章、证照管理责任人，并将其名单上报协

会综合部备案，如责任人发生变化，应及时知会总部综合部。 

十四、协会各部门相关责任人员不得违反上述规定，一旦发现和查出，根

据情节的严重性，给予相关管理责任人处分，情节严重者提请司法机关追

究其刑事责任。 

 

以上制度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试用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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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《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证书、印章使用登记表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